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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
公众可通过三种途径发表意见

据新华社北京 ３月 １１日电 （记者 陈菲）国

务院法制办公室 １１日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了 《彩

票管理条例 （征求意见稿）》，并对征求意见稿所规

定的彩票管理体制、发行和销售管理、开奖和兑奖

管理、资金管理等内容向社会各界广泛征求意见。

据介绍，这次征求意见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关于彩票管理体制。征求意见稿规定：国务

院特许发行福利彩票、体育彩票。未经国务院批

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发行彩票。并以现行彩

票管理体制为基础，分别规定了财政部门、民政

部门、体育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在彩票市场监

督管理、彩票发行和销售管理以及维护彩票市场

秩序方面的职责。

关于彩票的发行和销售管理。征求意见稿在

彩票发行、销售方面主要规定了以下几项制度：

一是明确了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的设立

和职责。二是严格规定彩票品种的开设、内容变

更和停止审批程序，并规定：审批彩票品种应当

实行专家评审制度，并通过听证会、座谈会等方

式听取社会意见。三是规定了确保彩票发行、销

售安全的措施。四是规范了彩票零售行为，主要

对彩票零售协议、彩票零售场所、彩票销售禁止

行为等作了规范。

关于彩票的开奖和兑奖管理。征求意见稿从

开奖规则程序、开奖设备安全、开奖公告、开奖

监督等诸多方面作出了严格规范，并规定对中奖

者个人信息予以保密，以制度保障开奖兑奖的安

全和公开、公正。

国务院法制办有关负责人说，社会公众可通

过三种途径对征求意见稿发表意见。一是在 ３月
２８日前登录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二是通过信函
方式将意见寄至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三是通过电

子邮件方式将意见发送至ｃｐｇｌ＠ｃｈｉｎａｌａｗ．ｇｏｖ．ｃｎ。

市工商局发布

十大制假售假案例
本报讯 （记者 孙志刚）２００７年，

我市工商系统依法立案查处制假售

假违法行为 ２７９５起，捣毁制假窝点
３０７个，总案值 １１３０余万元，罚没款
７９０余万元。昨日，市工商局将危害较
大、影响范围较广的十件典型案例向

社会曝光。

【案例一】

郑州某工贸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６年
１２月初，在国美电器南阳路店内悬挂
简易广告，宣称该品牌 “流媒体电

视”、“高清高速 ２５００万像素”，据工
商部门调查属虚假宣传，被罚款

１００００元。

【案例二】

经市工商局专业分局查实，郑州

市丰庆石化有限公司在 ２００７年 １月
６日～９日销售的汽油产品，为不合格
产品。市工商局专业分局对当事人做

出没收违法所得 ２２７７．３６元，罚款
４０７２２．６４元的处罚。

【案例三】

河南省屹林商贸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６年８月１４日从江西购进洪都世
纪凌鹰·力霸王电动自行车 ７辆，百
灵王电动自行车 １４辆；又于 ２００６年
９月 ８日从北京购进康鹿牌君悦－ＴＪ
电动车３辆进行销售。上述产品经检
测为不合格产品。市工商局专业分局

依法没收不合格电动自行车 ６辆，没
收违法所得１８３２元，罚款５００００元。

【案例四】

２００７年２月１２日，郑州市祥源
贸易有限公司从上门推销员手中购

进 ４１２０元的氧化铁红和复合绿颜
料，其商标标注为“Ｙｉｐｉｎ”，经查，祥源
贸易属于商标侵权。截至被查处时，当

事人非法经营额达１５２２５元。市工商
局二七分局对当事人做出没收尚未售

出的侵权“Ｙｉｐｉｎ”氧化铁红 ２９袋、复
合绿３３袋，罚款２００００元的决定。

【案例五】

经金水工商分局查实：山东登

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从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开始，将库存的２００５年
“登海 ３号”玉米种子和新购进的同
品牌玉米种，混配后重新包装出售，

以２００６年１０月为生产日期欺骗农民。
此外，当事人经营的 “登海 １１号”

玉米种子广告词与农业部对该品种审

定公告内容不符。市工商局金水分局

对当事人做出罚款２００００元的处罚。

【案例六】

北京金光桥电信电子技术公司

郑州分公司，利用设在中关大厦 ７１５
号的经营场所，销售标有“ＡＭＰ”商标
的水晶头 ３２００个、配线架 １４个、理
线架３３个，均无进货发票。经工商部
门查实，上述商品均属侵犯“ＡＭＰ”注
册商标的商品。金水工商分局责令当

事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没收查处的

侵权商品，并处以１００００元的罚款。

【案例七】

当事人河南家得宝家居建材超

市有限公司，于２００７年６月５日购进
标称为“河北金秋木业有限公司”生产

的“金秋”牌细木工板进行销售，共售

出９８张，经营额１２０５４元。该批产品
经检测为不合格产品。金水工商分局

依法对当事人做出２００００元的罚款。

【案例八】

２００７年３月，二七工商分局在对
王东良租赁他人的门店和仓库进行

检查时，共查获假冒“真心”牌瓜子

５６６件，包装袋 １３７７３６个及造假设备
一批。经鉴定为假冒产品。目前，本案

当事人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案例九】

２００７年 ７月２６日，当事人荆建
峰利用其租赁的新郑市郭店镇卢家桥

附近生产厂房生产假冒的“统一”、“康

师傅”、“可口可乐”等品牌饮料，被新

郑市工商局查处。鉴于该当事人的行

为已涉嫌犯罪，２００７年 ８月 ２３日，新
郑市工商局将此案件移送至新郑市公

安局，依法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

【案例十】

当事人孙国文，利用郑州大河种

子市场的仓库销售假冒农药被查处。

２００７年７月２日，金水工商分局执法
人员根据投诉对孙国文的销售场所

进行检查，发现当事人销售的农药存

在质量问题，致购买农民 ２５５５亩田
地绝收，经济损失４４４４１５元。鉴于该
当事人的行为已涉嫌构成犯罪，２００７
年 ７月 ２５日，金水工商分局将此案
件移送金水公安分局经侦大队，依法

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

省工商局省消协联合发布

十大消费维权案例
本报讯 （记者 孙志刚 实习生

杨会军）昨日，省工商局、省消协联合

发布 ２００７年全省消费者协会系统十
大维权案例。

案例一

车险理赔遇波折
郑州消费者郑女士 ２００６年 ５月

驾驶飞度车在洛阳突发交通事故，向

天安保险公司报案。查勘员办完核险

手续后竟将受损车辆交给非广本 ４Ｓ
店维修，维修使用非正厂配件，还出

现定损单不实情况。郑女士要求保险

公司更换正厂配件，赔偿损失 １４０００
元，并道歉。经调解，天安保险公司赔

偿消费者５０００元。

案例二

磁疗产品忽悠老汉
７１岁的崔利恒老汉，被天津赛远

保健品有限公司开封服务中心业务员

忽悠，买了９４０９元的产品。但使用中
未见神奇效果，却出现身体发冷、酸

痛、食欲不振等症状。消协调查后进行

调解，最终赛远公司全额退还了崔老

先生的购货款９４０９元。

案例三

销售劣质水泥还耍赖
２００７年 ８月份，商水县消费者雷

永超自家建房，从雷某处购进江苏产

硅酸盐水泥 １３吨，花了 ３３１５元。

房子竣工后，发现质量问题，经检

验该水泥为不合格产品。找到水泥

厂负责人刘某要求赔偿，刘某态度

蛮横，不予解决。当地消协无奈，

只好建议消费者向法院诉讼来维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

案例四

存款被办成保险
驻马店市的王先生到某银行办业

务，被一个自称是银行客户经理的人

说动了心，将存折上的５万元全部买
成了保险。客户经理承诺，３天后可随
时支取。两个月后，王先生因买房急用

钱取款却不给足额，每次还要交２５元
手续费。发现上当的王先生向当地消

协投诉，经消协调解，银行和保险公司

退回了投诉人的５万元钱。

案例五

为赚蝇头小利赔大钱
为得 ５０元中介费，陈某不惜“牵

线”劣质产品坑人。２００７年７月初，太
康县消费者王某，委托中介人陈某买

进一批水泥，并给予其５０元中介费。
陈某遂把标注为河南新乡某水泥厂生

产的某品牌 ５吨水泥送到了王某家，
检测发现水泥为“不合格产品”。消协人

员认定陈某对此事负责，应该赔偿王某

受到的损失。最终陈某和王某达成一致

意见：陈某一次性赔偿王某５万元和
１０吨水泥，此案得到了圆满解决。

案例六

听信推介利息受损
２００４年 ９月 ２８日，新乡杨女士

到当地中国银行存款，轻信银行推

介，将钱存了 ３年的教育储蓄，３年后
取款时，工作人员才告诉她，要享受

教育储蓄的高额利率，则必须开具有

关证明，杨女士无法开证明，结果银

行按照比定期存款利率还低的零存

整取利率支付利息，她的存款利息比

正常存款少了近５８５元。经过消协调
解，当地中国银行用礼品给消费者作

了补偿。

案例七

假农药坑农案
２００７年 ７月 ２２日，徐全生、徐东

玉等农民在内黄县一供销社，购买控

制花生旺长的农药“矮病绝”，按照说

明使用后，花生出现叶黄、落叶，根部

腐烂症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当地消协接到投诉进行调查，受害农

户共２５户，受损面积达１１０亩。后经
质检部门检验，认定该批产品属不合

格产品。最后在消协努力下，供销社

赔偿农民４．４万元。

案例八

虚假宣传害苦患者
２００７年 １１月 １４日，夏邑县消协

受理了消费者刘某的投诉：刘某根据

电视广告及药房售货员宣传，从当地

一大药房花 ３９６元买了 １８盒治疗糖
尿病的“百天糖安苦参软胶囊”和“百

天糖安降糖排毒贴”。服药后不但病

情没有减轻，反而逐渐加重，住进医

院。刘某家人找到药房老板要求赔偿

遭到拒绝。后经当地消协调查，认定

药房存在夸大宣传药品功效、误导消

费者的情况，最终该大药房退回药款

３９６元，并赔偿患者医药费４０４元。

案例九

炒股手机炒股难
２００７年 ６月，上蔡县无量寺乡的

消费者柳付生看到上海某国际购物

有限公司的电视购物广告，介绍一

款股票王手机能像电脑一样炒股，

且手机在通信信号弱的情况下，网

络也能自由畅通。于是便花 ２４０９元
钱买了一部。使用后才发现用手机

查看股票行情，网络慢，信号还频

繁中断，电池仅用一天。柳付生找

到售后服务中心检测，售后服务却

认为手机没有质量问题。当地消协介

入后商家才表示同意退机。

案例十

治疗仪成“坑人仪”
李先生因轻信一则广告，花 １２６８

元在禹州市某大药房购买了一台带

调频收录机的 “对气管炎有疗效”

的治疗仪。然而，使用后反而病情

加重。他多次找药房要求退货，遭

到拒绝。经当地消协调查，该产品

广告严重夸大治疗效果，违反了

《广告法》的规定。经禹州市消费者

协会调解，药房退还李先生 １２６８
元，并当面赔礼道歉。


